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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光復高級中學教務處設備組危險藥品暨專業教室管理規則 

 

壹、危險藥品管理規則 

第一條 本法依循環保局之毒性物質 

       管理辦法制定之。 

第二條 毒性化學物質之運作及其釋放量，運作人應依規定作成紀錄，妥善保存備

查(三年)。 

第三條 毒性化學物質之容器、包裝或其運作場所及設施等，應依規定標示其毒性

及污染防制有關事項，並被該物質之物質安全資料表。 

第四條 毒性化學物質之運作過程中，應維持其防止排放或洩漏設施之正常操作。 

第五條 毒性化學物質停止運作期間超過一個月者，負責人應自停止運作之日起三

十日內，將所剩之毒性化學物質列冊報請主管機關核准，並依下列方式處

理之： 

  一、退回原製造或販賣者。 

  二、販賣或轉讓他人。 

  三、退運出口。 

  四、依廢棄物清理辦法處置。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審定之方式。 

第六條 毒性化學藥品運送之安全裝備、申報、許可、檢驗、檢查等管理辦法由中

央主管機關會同有關機關制定之。 

第七條 毒性化學物質，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運作人應立即採取緊急防治措施並至

遲一小時內，報知當地主管機關： 

  一、因洩漏、化學反應或其他突發事故而有污染運作場所周界外之環境者。 

  二、於運送過程中，發生突發事故而有污染環境或危害人體健康之虞者。 

第八條 使用毒性化學藥品前，需詳閱物質安全資料表。 

第九條 實驗過程中需使用毒化物，必須由代課老師親自向管理人員申請。 

第十條 學生使用毒化物的過程中，必須有代課老師在場監督，不可擅自使用。 

第十一條 毒化物之廢棄物，應集中儲存並標示之，至一定數量委託合格廠商處

理。 

 

貳、生物實驗教室管理規則 

一、生物實驗設備之借用及實驗室之使用，應於使用之前三天向管理人員提出申

請。 

二、本生物教室供共同及一般科目之生物實驗教學用。 

三、本教室設指導老師一人及器材管理管理員一名，負責儀器藥品之管制及器材

保管保養、維護等事宜。 

四、各項儀器器材使用後，使用應處理清潔乾燥後，始可歸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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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生物用顯微鏡應小心使用，使用後應歸回定位。 

六、進入生物教室應保持肅靜，儀器藥品之使用應依老師指示。 

七、各種器具使用後請歸還原位。 

八、實驗期間教室應保持空氣流通。 

九、基本實驗藥品請保持安全存量。 

十、實驗前後各組組長，應清點器材並向教師報告損耗情況，並列入日誌簿。 

十一、使用後由班長填寫日誌簿，並請教教師簽名。 

十二、請愛護公務，若有恣意破壞，除依校規處罰外並照時價賠償。 

十三、其他未盡事宜得修正之。 

 

參、化學實驗教室管理規則 

一、化學實驗設備之借用及實驗教室之使用，應於使用之前一星期向管理人員提

出使用申請。 

二、本化學教室供共同及一般科目之化學實驗教學用。 

三、本教室設指導老師一人及器材管理員一名，負責儀器藥品之管制及器材保管

保養、維護等事宜。 

四、各項儀器器材使用後，使用人應處理清潔乾燥後，始可歸還。 

五、危險性藥品或易燃性物品、強鹼、強酸及劇毒性藥品，應妥善保管。 

六、進入生物教室應保持肅靜，儀器藥品之使用應依老師指示。 

七、各種器具使用後請歸還原位。 

八、實驗期間教室應保持空氣流通。 

九、基本實驗藥品請保持安全存量。 

十、實驗前後各組組長，應請點器材並向教師報告損耗情況，並列入日誌簿。 

十一、使用後由班長填寫日誌簿，並請教教師簽名。 

十二、請愛護公務，若有恣意破壞，除依校規處罰外並照時價賠償。 

十三、其他未盡事宜得修正之。 

 

肆、物理實驗教室管理規則 

一、物理教室設管理指導老師一人及管理員一名，掌管有關儀器維護、保管保養

等事宜。 

二、物理實驗設備之借用及實驗教室之使用，應於使用之前三日向管理人員指出

使用申請。 

三、各類器材獲得不易，請小心使用。 

四、實驗桌之排位採用分組排位。 

五、值日組應於上課前十分鐘，至實驗室幫忙擺放儀器。 

六、實驗完畢請派值日組協助整理環境。 

七、進入實驗室，應保持良好秩序注意安全。 

八、各類器材非經任課老師允許不准取用。 

九、實驗前後各組組長應清點器材並向教師報損耗情形，並列入日誌簿。 

十、使用後由班長填寫日誌簿，並請教師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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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請愛護公務，若有恣意破壞，除依校規處罰外，並照時價賠償。 

 

伍、學生實驗室守則 

一、實驗室手則： 

 (一)各組實驗前須詳讀實驗守則及安全須知。 

 (二)實驗室內不准談笑喧譁，重步奔跑。 

 (三)實驗桌上儘可能不要放置與實驗無關的物品。 

 (四)經常保持儀器與桌面之整潔。 

 (五)離開實驗室前，須檢查水電、瓦斯與門窗確實關妥。 

二、實驗安全須知： 

 (一)實驗時務必細察各種變化，以預防並能應變突發事件。 

 (二)使用器具，須先瞭解性能，並遵守安全操作法則。 

三、實驗室管理辦法： 

 (一)實驗室使用，以有上實驗課的班級為主。 

 (二)因實驗室為一個特殊教室，故恕不對其他課程開放。 

 (三)請勿攜帶食物進入實驗室。一經查出，則依校規處分。 

 (四)使用後儀器及藥品請歸定位。未經任課老師允許，請勿操作儀器，以免發

生意外。 

 (五)若有意外發生，則追查其責任，再依情節輕重給予校規處分與賠償。 

 

陸、語言教室管理規則 

一、請上課班級的班長攜帶學生證至設備組領取鑰匙及教室日誌。 

二、嚴禁攜帶食物及飲料進入教室。 

三、請依點名簿座次入座。 

四、請確實填寫教室日誌。 

五、嚴禁破壞教學設備，如有損壞照價賠償。 

六、請保持良好教學環境清潔，並於課後輪派值日生打掃。 

七、嚴禁穿著球鞋進入教室，請務必攜帶軟底之室內脫鞋。 

八、進入教室後請將鞋子置於鞋櫃中且務必將鞋櫃門關上。 

九、請於課後將桌椅及耳機歸定位後始可離開。 

十、請班長於課後巡視電源及門窗關閉。 

十一、下課後請立刻將鑰匙送回設備組。 

十二、如有違規將停止使用語言教室之權利，並按校規處罰。 

 

柒、美術教室管理規則 

一、為增進學習效果，培養學生審美觀念，及器材的有效使用，特定本辦法。 

二、本教室設指導教師一人，協調課程安排活動指導、器材選購、認可請修護等

事宜。並由設備組負責教室管理，器材保管、保養、維護、請修與器材損耗

統計等事宜。 

三、本教室之使用以排課時間為準，若有增減使用或調課，請使用教師或班長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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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前通知設備組預作準備。 

四、學生請愛護公務，若有恣意破壞，或未經許可擅用器材而致損壞，除依校規

處理外，應負賠償責任。 

五、請使用班級輪派值日生負責本教室清潔工作。 

六、本教室禁吃零食，並保持肅靜。 

七、器材、桌椅使用後，請同學自行復原。 

八、使用後由班長填寫本教室日誌簿，並請使用教師簽名，以便統計本教室使用

情形。 

九、本辦法亦適用於使用本教室之社團活動。 

 

捌、音樂教室管理規則 

一、為增進學習效果，培養學生對音樂觀念，及器材的有效使用，特定本辦法。 

二、本教室設指導教師一人，協調課程安排活動指導、器材選購、認可維護等事

宜。並由設備組負責教室管理，器材保管、保養、維護、請修與器材損耗統

計等事宜。 

三、本教室之使用以排課時間為準，若有增減使用或調課，請使用教師或班長於

事前通知設備組預作準備。 

四、學生請愛護公務，若有恣意破壞，或未經許可擅用器材而致損壞，除依校規

處理外，應負賠償責任。 

五、請使用班級輪派值日生負責本教室清潔工作。 

六、本教室禁吃零食，並保持肅靜。 

七、器材、桌椅使用後，請同學自行復原。 

八、本辦法亦適用於使用本教室之社團活動。 

九、其他未盡事宜，依校規處罰。 

 

玖、資源教室管理規則 

一、為維護本校資源教室內設備，請全體師生共同遵守本規則。 

二、使用資源教室請配合課程內容之須要。 

三、欲傋用資源教室，請任課教師於使用前「一-三」天至設備組完成預借手續。

並於至課前至設備組領取鑰匙及教室日誌。 

四、嚴禁攜帶食物及飲料進入資源教室。 

五、學生未經教師許可不得自行操作教室內各項設備，如有損壞照價賠償。 

六、請確實填寫資源教室日誌，並於課前檢查設備如有損壞請馬上通報。 

七、教師播放媒體時，請勿播放無版權之教學媒體，並且須通過教學組審核媒體

內容，以尊重個人智慧財產權。 

八、下課後請同學將抽屜內及四周環境整理清潔，並請將椅子靠入桌下。 

九、課程結束後，請由班長協助教師檢查各項設備。如下： 

 (一)空調、電燈、電視、電腦、電腦、螢幕及喇叭電源是否關閉。 

 (二)電動布幕是否收起、開關部份是否至於中間。 

 (三)滑鼠、鍵盤、遙控器是否歸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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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桌椅是否歸定位。 

 (五)前後門是否將三段鎖鎖上。 

 (六)窗戶及氣窗是否關閉。 

 (七)資源教室內是否整潔。 

 

拾、教學設備借用規則 

一、請於三天前提出申請。(包含社團及其他活動) 

二、借用設備時，請攜帶學生證。 

三、借用之設備，請於上課前搬取。上課鐘聲響後，則停止借出。 

四、使用完畢，請恢復原狀。並依照時間歸還。 

五、在使用中，若有人為之損壞或遺失，則維護或購買費用由該使用班級支出。 

六、每學期期初，為設備準備及維護保養時間，所有設備停止借出。 


